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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解释】

区别

合同的变更 指合同内容的变更（不包括合同主体的变更）

合同的转让 合同主体的变更

考点 1：合同的转让（★★）

合同的转让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将其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合同的转让仅指合同主体的

变更，不改变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

一、合同权利转让

1、合同权利转让的概念

合同权利转让，是指债权人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其中，转让权利的债权人称为让与人，接受权利

的第三人称为受让人。

2、合同权利转让的条件（2022 年修改）

（1）须存在有效的合同权利；

（2）合同权利具有可转让性；

（3）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权利转让的协议。

【注意】但下列情形的合同权利，债权人不得转让：

①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举例】应当给付特定债权人的扶养费。

②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③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举例】《民法典》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

3、合同权利转让的通知

（1）债权人转让权利无须经债务人同意，但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2）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权让与行为对债务人就生效，债务人应对受让人履行义务。

4、合同权利转让的效力。

①从权利转移：

债权人转让主权利时，附属于主权利的从权利一并转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受让人取得从权利不

因该从权利未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或者未转移占有而受到影响。

②抗辩权转移：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如权利无效、权利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等抗

辩。

③费用承担：

因债权转让增加的履行费用，由让与人负担。（不得对债务人造成不利影响）

二、合同义务转移

1、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增加了债权人风险）

2、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催告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予以同意，债权人未作表示的，视为不同意。



3、债务人转移债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原债务人对债权人享有债权的，新债务人不得向

债权人主张抵销。

4、债务人转移债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是该从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三、合同权利义务的一并转让

1、当事人一方经他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2、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

3、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

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例-单选题】甲公司欠乙公司 300 万元货款。后甲公司将部分优良资产分立出去另成立丙公司，甲、丙公司在分立协

议中约定，该笔债务由甲、丙公司按 3：7的比例分担，但甲、丙公司未与乙公司达成债务清偿协议。债务到期后，乙

公司要求甲公司清偿 300 万元，遭到拒绝。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该笔债务清偿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乙公司只能向甲公司主张清偿

B.乙公司只能向丙公司主张清偿

C.应当由甲、丙公司按连带责任方式向乙公司清偿

D.应当由甲、丙公司按分立协议约定的比例向乙公司清偿

网校答案：C

网校解析：虽然甲、丙公司达成了 3：7 的约定，但该约定未经乙公司认可（未达成债务清偿协议），对乙公司不具有

拘束力，甲、丙公司应向乙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